庆政办发〔2026〕3号
庆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支持庆城县电网建设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部门，省、市驻庆有关单位：

《关于支持庆城县电网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庆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2月6日

关于支持庆城县电网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加快推进全县电力网架优化，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高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甘肃省供用电条例》《甘肃省电网建设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充分发挥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统筹推进电网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土空间规划深度衔接，加快县域电网改造升级，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改善群众用电质量，推动庆城县电网建设与电力发展提质提速，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二、重点工作

（一）强化电网规划管理

1．加强电网规划与各类规划有机衔接。结合全县“十五五”发展规划，将电网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资源规划，在项目选址、输配电线路走廊、电缆通道用地等方面进行合理优化布局，为电网建设提供有效通道。

2．保障电网项目建设用地。对已纳入规划的变电站建设用地、输配电线路走廊及电缆通道实行特殊保护，严禁违规占用已规划或运行中的电网设施用地及通道资源。新建电网项目完成可行性研究并取得规划选址意见书后，发改部门依法对确定的电网设施保护区进行公告。经自然资源部门批准选址后，在保护区内抢建的建筑物（含改建、扩建、装修）、抢种的植物，由相关部门、供电公司依法予以清理，且均不予补偿。

3．切实维护电网规划的严肃性。各相关部门需严格落实已批准的电网规划，不得擅自变更规划确定的站址和线路路径。因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确需调整的，由发改部门牵头修订电力专项规划；涉及国土空间规划等法定规划强制内容的，须按法定程序先修订相关规划。其他情形确需调整的，应征求电网建设单位意见并依法办理规划调整手续。

（二）优化电网项目审批流程

1．做好电网建设项目用地选址。输配电线路路径选择应优先避让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农田保护区、水源保护区、重点文物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居民聚居区、采矿区、学校和其他环境敏感区，确无法避让的，由政府部门依法依规审批。

2．简化变电站选址审批流程。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变电站项目，由供电公司编制年度电网建设项目专项规划并报法定审批主体审定后，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3．简化电网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流程。项目核准、备案机关受理电网项目申请后，除确需评估的项目按规定委托咨询评估外，其余项目不再开展申请报告评估。对《甘肃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21年本）》外的电网投资项目，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行网上告知性备案。

4．推广电网项目审批“容缺受理”模式。对特别紧急的电网工程，在符合法定规划前提下，按照《甘肃省投资建设项目审批容缺受理实施方案》要求，自然资源部门可先行出具线路规划选线确认函，项目单位需在开工前完成用地预审、选址意见书、项目核准及其他相关审批手续办理。

5．强化电网项目用地保障。电网输（配）变电工程建设用地实行划拨供应，对35千伏输电线路走廊占地按规定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不办理用地预审和征收手续。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电网项目用地，由自然资源部门优先保障年度用地计划，供电公司按法定程序办理土地征用手续。

6．统筹市政道路与电力线路规划建设。住建部门需提前向供电企业提供下一年度市政道路新建、改建、扩建计划，推动电力管线与道路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有关部门需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电力管线建设审批手续，市政道路建设需迁移电力管线的，按实际情况协商处理。

7．规范办理电网项目环评手续。电网改扩建项目环评审批推行“以新代老”模式，对原项目因建设年代较早未办理环评手续的，随改扩建部分一并完成环评审批。

8．取消电网项目施工许可审批手续。依据《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商请输变电工程办理施工许可证事宜的函〉的回复意见》，电网工程及其附属场站类项目无需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不需要向住建部门申报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三）统一电网建设补偿标准

1．明确电网建设用地补偿标准。按照《国家计委关于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投资管理规定》（计基础〔1999〕2178号）第十九条规定“10千伏及以下工程原则上不支付土地占用费和青苗补偿费等有关补偿费用”，各乡镇、供电公司需做好土地占用、青苗踩踏和树木剪伐不征不补政策宣传和矛盾纠纷调解；供电公司需加强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沟通对接，积极支持和配合做好征地拆迁、环境评价等工作。
2．合理控制建（构）筑物拆除。电网建设项目用地、架空线路走廊和电力电缆通道纳入城市控制性规划前已存在的合法地上建（构）筑物，按照国家规范标准能够保证安全距离，在不影响建（构）筑物和电力设施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保留。

3．加快输配电线路跨（穿）越手续办理。输、配电线路跨（穿）越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水利工程设施的，相关部门需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办理审批手续，除法律、法规规定外，不得收取跨（穿）越相关费用。

（四）加快推进电网建设进度

1．电网工程项目实行重点工程管理。电网工程项目需及时纳入政府重点项目管理，35千伏及以下的电网项目列入县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加快办理相关前期手续，强化过程协调，营造良好建设环境。电网工程项目按资金来源及时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库，按期报送投资完成情况。

2．加大电网建设组织协调力度。发改部门将县域内配农网工程列入重点民生工程，牵头组织各乡镇及时解决房屋拆迁、青苗赔偿、塔基占用、跨越林地、树木剪伐等易引发施工受阻的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建设。电网工程施工涉及封路、搭设跨越架的，公安、交通等部门需按照程序快速协调解决，不得违规收取费用。

3．全力维护电网工程建设秩序。供电公司于每年2月前向公安部门报送年度电网建设工程清单，开工前履行告知程序。公安部门需落实“六统一”服务保障要求，指导做好人员驻地、施工现场和材料库房等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深入排查化解涉电矛盾纠纷，依法严厉打击恶意阻挠、恶意讨薪、强扰工程、漫天要价、偷盗材料等违法行为，保障电网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1．积极扶持电网建设项目。电网项目所缴纳的相关费用按照重点工程项目有关优惠政策执行，架空输电线路跨越或隧道钻越公路、铁路、通讯、河流、林区、矿区、绿地等时，各相关单位一般不得收取跨越及钻越费、占用费。因电力工程建设造成上述有关设施迁、改、拆、占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省、市相关政策予以补偿。

2．有效降低电网工程建设成本。各相关部门对供电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中的通道治理、抢修运维等工作，参照市政设施建设维护政策，依法依规减免占道挖掘、城市绿地占用等相关费用。供电企业按照要求办理开挖手续，若因占道挖掘、占用城市绿化致使城市道路和绿化设施损坏，由施工单位遵循“先施工、后恢复”原则恢复原状并申请主管部门验收，费用标准按相关规定执行。

（六）加强安全隐患综合治理。各乡镇、相关部门需配合供电公司定期对全县范围内所有输配电线路涉及森林草原火灾隐患、人身安全隐患的林木进行全面排查，开展剪伐整治，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农业农村、应急、工信部门需督促施工企业、通讯公司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和“三线搭挂”隐患治理，最大限度降低因施工、运输引起的线路停电事故。

（七）固化低电压治理政企联动。供电公司需持续加大电网建设投资争取力度，以配网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为引领，以“整村、整乡镇”推进为原则，加快实施电网建设项目，依规合法处置群众合理诉求，落实电力设施主动运维措施，有序推进低电压综合治理。各乡镇需积极响应“双网融合、双格共建”的工作要求，主动引导群众合理反映用电诉求，牵头化解矛盾纠纷，消除群众认知偏差，科学稳妥分配有限的电网建设资源，为构建健康持续的县域电力营商环境奠定良好群众基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庆城县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协调工作专班，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发改、工信、自然资源、住建、交通、公安等部门及各乡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统筹协调电网建设重大事项，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电网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乡镇要成立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协调工作小组，负责辖区内电网建设矛盾纠纷化解、政策宣传解读等工作，形成联动推进的工作格局。
（二）强化衔接配合。各乡镇、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大局意识和协作意识，围绕电网建设规划编制、项目审批、用地保障、施工推进等重点工作，主动履职、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工作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电网建设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无缝衔接、高效推进。

（三）强化督查监管。县上将对电网建设发展各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开展常态化督查，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对督查中发现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及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推进滞后等问题，及时交办整改、跟踪问效，督促相关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到位；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的，严肃通报批评，切实以严格的督查监管倒逼工作责任落实。

附件：庆城县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协调工作专班

附件

庆城县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协调工作专班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电网建设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快推进全县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进度，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夯实县域电力基础设施保障根基，更好服务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经县政府研究决定，特成立庆城县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协调工作专班，具体如下：

组  长：李蔚然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郭玉卓  县发改局局长
王彦国  县工信局局长

刘  东  县公安局副局长


薛  博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王虎林  县住建局局长

贾鸿富  县交通局局长

杨军科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文京彩  县文旅局局长


杜昶辉  县应急局局长

徐智渊  市生态环境局庆城分局局长

杨俊琪  县供电公司经理

袁小强  驿马镇镇长

齐  飞  庆城镇镇长

苏航锐  马岭镇镇长

任  斌  卅铺镇镇长

王小明  玄马镇镇长

盛  洁  白马铺镇镇长

郭永斌  桐川镇镇长

郑荔刚  赤城镇镇长

牛小刚  高楼镇镇长

陈亚娟  太白梁乡乡长

马  华  蔡口集乡乡长
刘苗苗  土桥乡乡长
曹自刚  南庄乡乡长

安衷民  蔡家庙乡乡长

石富全  翟家河乡乡长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供电公司，负责日常事务协调和工程建设管理，县供电公司经理杨俊琪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专班各成员单位按业务属性做好协调配合，保障工程建设顺利推进；各乡镇安排村组配合做好政策宣传和矛盾纠纷调解，确保群众支持配合工程建设。
专班成员如有变动，报请组长同意后，由接任工作的同志递补，不另行文。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庆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2月6日印发
共印30份
PAGE  
- 12 -

